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中午 1200-1330 

地  點：課外組會議室 

主  席：王英洲學務長（主任委員）                            記錄：陳彥儒 
出  席：王翠蘭委員、鄭寶彩委員、劉家杭委員、江佩蓁委員、陳仕偉委員 

賴翊庭委員、林宸輝委員、陳美現委員、洪月菁委員、梁郁琪委員 

列  席：輔導助教陳彥儒、黃紹喻、高聖達、蕭景星、蕭宇芳、林淑君                                                                                                                                                                                                                                                                                                                                                                                                                                                                                                                                                                                                                                                                                                                                                                                                                                                                                                                                                                                                                                                                                                                   
請  假：梁君致委員、許宸浩委員、王建畯委員、池依璇委員、文上賢委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社團評鑑實施計劃及評分方式討論 
說  明：相關資料詳如下頁資料。 
決 議：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辦法 
90.04.10 校長核定 

89 學年度第 8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1.25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8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27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達全人教育之目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社團活動，激發學生

自治組織暨社團的團隊精神與責任感，並增進其展現特色與強化組

織經營管理能力，以落實本校辦學宗旨，重視全人教育之發展，特

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十二條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訂評鑑對象為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 

第三條  本校成立滿一年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均應參加評鑑。 

第四條  評鑑項目包括檔案資料、活動表現、行政程序及社辦維護等四項。 

第五條  評鑑委員應由學生事務處延請對學生活動熟悉了解之師生共同組

成。 

第六條  評鑑獎項分為特優獎（總分須達 85 分以上）、優等獎（總分須達

80 分以上）、績優獎（總分須達 75 分以上）及進步獎，並於公開

場合表揚，但成績未達標準時，獎項得以從缺。 

第七條  特優獎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得經由課外活動組推薦代表本校參

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審暨觀摩活動」。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討論，提送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實施計畫 

一、 活動名稱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 

二、 宗旨及目的 
為增進社團及學會發展，考核學生社團績效，獎勵表現優異之社團，並藉由公開觀

摩活動，增進社團間互相瞭解，以強化課外活動之教育功能。 

三、 活動內容規劃 

評

鑑

資

料 

1. 期限：自 107 年 7 月 1 日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 

2. 說明：請依評分項目分別整理，並標明資料名稱。有關獎狀、獎盃、獎牌、紀念品

等，可酌拍成相片送審。 

評 

鑑 

項 

目 

初 

評 

一、評分標準 

  1.共同性評分項目(30%) 

(1)組織運作(18%):電子化評分 

(2)資源管理(12%) 

  2.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目：平時表現(30%) 

  3.社團活動績效：社團活動(25%) 

二、評鑑人員：各輔導助教。 

三、辦理時間期程 

  1.初評日期：108 年 3 月 25 日(一)至 108 年 4 月 10 日(三)止 

 2.初評地點：由各輔導助教另通知。 

※通過初評者，始可參加 108 年 5 月 4 日(六)複評評鑑。 

※未通過初評者，成績以不及格計算，一個月內應向輔導助教進行資料補正，

補正後成績可再酌以增加。 

※未通過初評且未主動補正之單位，將自 108/6/1 起接受場地、器材、經費、社

辦(上述之一，由輔導助教管制)之限制為期半年，予以警惕。 

複 

評 

一、評分標準 

  1.共同性評分項目(30%) 

(1)組織運作(18%) 電子化評分  

 (2)資源管理(12%) 

  2.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目(30%)：平時表現 



  3.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40%)： 

    (1)社團活動 25%     

        (2)社團特色與績效(15%):以”社團特色活動簡報”方式呈現 

二、評鑑委員： 

  1.校內評審：107 學年度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計 16 位。 

  委員可委託課指組代理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如需委託請填妥委託書 

  2.校外評審 
三、辦理時間期程 
  1.評鑑日期：108 年 5 月 4 日(六)  

 2.評鑑地點： 

     (1)仁愛學苑各社辦 

     (2)仁愛學苑之公共空間：體能性社團、音樂性社團 

     (3)各學生自治組織：進修部地下室教室(一)-(五) 

評 
 

鑑 
 

內 
 

容 

一、社團評鑑獎： 

  1.特優獎：總分須達 85 分以上 

  2.優等獎：總分須達 80 分以上 

  3.績優獎：總分須達 75 分以上 

  4.新秀獎：針對新成立社團，取最高分者 1 名以示鼓勵(本年度無新成立社團)。 

二、最佳佈置設計獎： 

 1.各單位可在規劃的評鑑地點進行布置，佈置以不影響其他單位為原則。 

 2.課指組提供設備：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在仁愛學苑有社辦者，請於社辦進行展示) 

 3.評鑑空間：一張桌子分配兩個單位 (在仁愛學苑有社辦者，請於社辦進行展示) 

三、最佳海報設計獎：  

 1.設計主題：「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 

 2.海報尺寸：半開直式/ 787mm X 545mm 

 3.收件日期：108 年 4 月 19 日(五)16：30 前 

 4.收件方式：直接繳交海報給課指組助教後，並將電子檔寄給各輔導助教。 

註：參選海報需有設計主題之字樣，各單位可在海報上發揮社團特色。 

四、 社團特色活動簡報獎： 
 1.參選單位可選擇至多 2 個活動進行特色活動簡報，並於簡報中統整活動相關資訊。 

 2.各單位最少 5 分鐘，並以 6 分鐘為限，簡報人員最多 2 人，超時或不足酌以扣分。 

 3.簡報內容之文字或圖片等資料請注意著作財產權，切勿觸法。 

 4.通過初評者需於 5月 1日 23:59前繳交社評當日簡報，未如期繳交視同放棄，該

評分項目以 0分計算，繳交後恕不接受抽換及修改。 

  5.建議大家可繳交 PDF檔或將簡報嵌入字體，避免簡報內容跑版。 

  6.當天可選擇由工作人員操作電腦或者自行安排一位同學負責(上傳檔案時務必確



認)。 

註: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獎 
勵 
內 
容 

1. 特優獎：補助費 5,000 元及獎狀乙紙，必要時得從缺。 

2. 優等獎：補助費 3,000 元及獎狀乙紙，必要時得從缺。 

3. 績優獎：補助費 1,000 元及獎狀乙紙，必要時得從缺。 

4. 最佳佈置設計獎：最多 10 名，補助費 500 元。 

5. 最佳海報設計獎： 

第一名 (共 1 名) 補助費 500 元、第二名（共 2 名）補助費 400 元、第三名（共 3

名）補助費 300 元 

6. 最佳社團特色活動簡報獎：共 6 名，補助費 500 元。 

註：今年因評分標準大幅異動，不另設進步獎。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獎項名額一覽表 

單 位 名 稱 總額 特優獎 優等獎 績優獎 

學生 

自治組織 

學生會/院代會 14 1 1 1 

日間部系學會 50 2 3 7 

進修部系學會 16 1 1 3 

學生 

社團 

學術性社團 20 1 2 4 

休閒聯誼性社團 15 1 1 3 

服務性社團 9 1 1 1 

體能性社團 20 1 2 4 

藝術性社團 17 1 1 3 

音樂性社團 11 1 1 2 

總計 172 10 12 28 

備註： 

I. 特優、優等、績優三項獎項之總獎勵名額以不超過評鑑單位三分之一為原則。 

II. 若有總分相同者，依社團活動、組織運作、資源管理等三項評比之分數作為標準，

依序擇其高者決定得獎單位；但若四項分數皆同則共同獲獎。 

III. 上述學生自治組織與各屬性社團評鑑總分達同一獎項等級時，依表列名額擇優頒予

獎項，未獲高等級敘獎者，的優先進入次一級獎項敘獎，以此類推，唯，各類總分

未達各敘獎等級時，得從缺不遞補。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 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表 
一、共通性評分項目(佔 30%)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組織運作 

18% 

1.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架構及職務、社

員的權利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規範）。 

2. 組織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紀錄（條文修訂前後之說明、各次修正時間詳實記載於組織

章程名稱下方）。 

3. 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包含行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動時間、所需經費等）。 

4. 訂定社團發展計畫（具有短、中或長程計畫，內容包含目標、實施策略、具體項目、

經費需求、資源管道等）。 

5. 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6. 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執行成效。 

7. 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訂有幹部產生方式並辦理幹部訓練。 

8. 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詳實並採取數位化紀錄與傳承。 

9. 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資源管理 

12% 

1. 訂有財務管理制度，並紀錄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2. 有設立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冊與印章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公告收支概況。 

3.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決算表、核銷憑證蓋

有稽核印章。 

4. 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包含使用（借用）

及維修紀錄。 

二、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佔 40%)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社團活動 
25% 

1. 社團各項活動之籌備及宣傳情形 

2. 各項活動計劃周詳、活動企劃與內容充實且具創意。 

3. 各項活動召開檢討會且紀錄完整，大型活動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4. 活動辦理成效及社員參與程度。 

5. 社團活動力與社團規模相互配合情形，請簡述各項活動內容。 

6. 對外活動(競賽)成果、績效。 

社團特色與績

效 15% 
(本項以簡報

方式展現) 

1. 將所學專長應用於社會服務或專業演出，如教學推廣活動、公益展演等等有助

於非社員學習或資源分享的各式活動。 

2. 主題概念清晰，契合社團理念、展現出學校文化或社團傳統。 

3. 呈現出獨特、創意或能結合關注議題。 

4. 參與或主辦校外(社區、民間)、跨校性之活動 

5. 活動宣傳規劃具備運用網路社群之成效。 

6. 內容完整、報告流暢，時間掌握得宜。 

◎ 粗框為初評評分項目 



 
一、 活動參與對象 

1. 本校成立滿一年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均應參加；未滿一年之試營運社團須參

加社團評鑑並獲得 60 分(含)以上之成績。 

2.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未通過初評者，無參與複評資格；須派員於複評觀摩期

間，以不干擾評審評鑑作業原則下，持學習單確實觀摩學習，並繳回學習成果及

心得。 

二、 活動日期與時間 
1. 初評：108 年 03 月 25 日(一)至 04 月 10 日(三) 

2. 複評：108 年 05 月 04 日(六)，09：30~14：30 

3. 觀摩：108 年 05 月 04 日(六)，09：30~14：30 

4. 頒獎：於學生社團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及負責人座談會暨交接典禮上頒發，詳

細時間如下： 

(1).108 年 05 月 22 日(三)，14:00~16:00-社團場 

(2).108 年 05 月 29 日(三)，14:00~16:00-學會場(學生自治組織)



 

八、活動時程 

活動內容 時間 說明 

資料評鑑 

說明分享會 

2/25(一)社團 18:00-20:30 

2/26(二)學會 18:00-20:30 

自由報名參加，每單位至多三名，參

加與否作為各輔導助教初評之參考依

據。 

報名評鑑 3/14(五)晚上 12：00 前報名 線上填妥報名表 

助教初評 
3/25 日(一)至 4/10(三)期間 

依各輔導助教之規定 
各輔導助教初評轄下學會及社團資料 

繳交參賽海報 4/19(五)16：30 前 
1.海報請繳至課外組辦公室 

2.將電子檔寄給各輔導助教 

繳交組織運作 

電子資料 
4/24(三)23:59 前 

1.組織運作之電子檔雲端上傳至指定

網址 

2.通過初評者需準時繳交 

繳交參賽簡報 5/1(三)23：59 前 
1.簡報之電子檔雲端上傳至指定網址 

2.通過初評者需準時繳交 

複
評
作
業
時
間 

攤位佈

置 

5/3(五)12：00~21：30 

5/4(六)08：00~09：30 
佈置以不影響其他單位為原則。 

報到 5/4(六)08：30~09：00 

地點：利瑪竇國際會議廳 

報到：各單位請於 09：00 前完成簽名報

到。 

評審會議 5/4(六)09：00~09：30 地點：利瑪竇國際會議廳貴賓室 

開幕式 5/4(六)09：30~10：00 
未參加開幕式之單位將取消得獎資格。 

地點：利瑪竇國際會議廳 

檔案評鑑 5/4(六)10：00~14：30 
各單位於評鑑期間，需派負責人留

守，以利資料審查及備詢。 

成績計算 5/4(六)14：30~16：00 成績計算及公布獲獎單位 

頒獎 
5/22(三) 14:00~16:00 社團場 

5/29(三) 14:00~16:00 學會場 

學生社團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及負

責人座談會暨交接典禮上頒發 



輔仁大學 107學年度學生社團資料評鑑 [評分標準表] 

社團屬性： 社團名稱： 評審委員： 

一、組織運作（18％） 

項  

目 
評  分  重  點 

評分 

評審建議 

非

常

良

好 

良

好 

普

通 

加

強

中 

有

待 

加

強 

組織

運作 

18% 

1.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宗

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

架構及職務、社員的權利義務、會

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規

範）。 

3 2.4 1.8 1.2 0.6 

 

2. 組織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紀錄（條

文修訂前後之說明、各次修正時間

詳實記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下方）。 

2 1.6 1.2 0.8 0.4 

3. 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包含行事

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動時

間、所需經費等）。 

2 1.6 1.2 0.8 0.4 

4. 訂定社團發展計畫（具有短、中或

長程計畫，內容包含目標、實施策

略、具體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

道等）。 

2 1.6 1.2 0.8 0.4 

5. 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

會)及幹部會議。 
2 1.6 1.2 0.8 0.4 

6. 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

執行成效。 
2 1.6 1.2 0.8 0.4 

7. 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

訂有幹部產生方式並辦理幹部訓

練。 

2 1.6 1.2 0.8 0.4 

8. 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詳實並採取

數位化紀錄與傳承。 
2 1.6 1.2 0.8 0.4 

9. 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

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1 0.8 0.6 0.4 0.2 

 分數總計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學生社團資料評鑑 [評分標準表] 

二、財務管理(12%) 

項  

目 
評  分  重  點 

評分 

評審建議 
非

常

良

好 

良

好 

普

通 

加

強

中 

有

待 

加

強 

資源

管理 

12% 

1. 訂有財務管理制度，並紀錄社團經

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3 2.4 1.8 1.2 0.6 

 

2. 有設立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

冊與印章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

公告收支概況。 

3 2.4 1.8 1.2 0.6 

3.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

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

決算表、核銷憑證蓋有稽核印章。 

3 2.4 1.8 1.2 0.6 

4. 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

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

包含使用（借用）及維修紀錄。 

3 2.4 1.8 1.2 0.6 

 分數總計       

三、社團活動評分項目（25％） 

評分

細項 
評  分  重  點 

評分 

評審 

建議 

非

常

良

好 

良

好 

普

通 

加

強

中 

有

待 

加

強 

社團

活動 

25% 

1. 社團各項活動之籌備及宣傳情形 5 4 3 2 1 

 

2. 各項活動計劃周詳、活動企劃與內

容充實且具創意。 
5 4 3 2 1 

3. 各項活動召開檢討會且紀錄完

整，大型活動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5 4 3 2 1 

4. 活動辦理成效及社員參與程度。 4 3.2 2.4 1.6 0.8 

5. 社團活動力與社團規模相互配合

情形，請簡述各項活動內容。 
4 3.2 2.4 1.6 0.8 

6. 對外活動(競賽)成果、績效。 2 1.5 1 0.5 0.2 

 分數總計   

社團屬性： 社團名稱： 評審委員：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學生社團資料評鑑 特色活動簡報 

[評分標準表] 

社團屬性： 社團名稱： 評審委員： 

四、社團特色與績效評分項目(15%) 

評分細

項 
評  分  重  點 

評分 

評審 

建議 

非

常

良

好 

良

好 

普

通 

加

強

中 

有

待 

加

強 

活動 

特色 

展現

(40%) 

1. 活動類型與主題符合社團

成立宗旨，並清楚展現社團特

色。。 

2 1.5 1 0.5 0.2 

 

2. 活動宣傳規劃具備運用網

路社群之成效。 
2 1.5 1 0.5 0.2 

3. 活動績效成果清楚呈現。 2 1.5 1 0.5 0.2 

架構完

整性及

整體流

暢度

（40%） 

1. 呈現之概念清晰且展現出

整體流暢度。 
2 1.5 1 0.5 0.2 

2. 內容編排充實且具結構性。 2 1.5 1 0.5 0.2 

3. 適度運用圖文搭配，報告內容清楚

呈現。 
2 1.5 1 0.5 0.2 

時間掌

握與報

告完整

性（20%） 

1. 妥善運用時間並完整呈現。 1.5 1.2 0.9 0.6 0.3 

2. 報告人員之現場表現穩健性。 1.5 1.2 0.9 0.6 0.3 

分數總計   

 
   



提案二：新成立社團收件及審核方式討論 
說  明： 

一、 相關資訊如下： 

(1) 收件時間：3月 01日~3 月 30日 16：30收件截止。（3/31為週六放假。） 

(2) 4月 8日~4月 12日 課指組內書面初審 (3/30~4/7春假) 

(3) 4月 11~15日，將申請資料及課指組初審意見 mail給各委員，由各委

員進行書面審核。 

(4) 4月 24日公布初審結果。 

(5) 因涉及個人資料，故請委員勿在公用電腦審核，審核後並請刪除相關

資料。 

(6) 5月 15日本學期第 2次社團事務委員會決審，由通過初審者進行口頭

報告。 

二、 新成立社團相關資料詳如下頁，除社團評鑑評分標準部份將依提案一  

結果決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歷屆社團成立與結束營運一覽表 

學年 送件申請社團 新成立社團 結束營運社團 社團總

數 

備註 

096 

繪本服務學習社 
投資理財研究社 
法輪大法社 
生活的藝術社 
領導技能研習社 
流浪動物志工社 
青年領袖研習社 
競技啦啦隊社 
法式滾球社 

競技啦啦隊社 
法式滾球社 

- -  

097 

散打搏擊社 
氣球藝術社 
瑪森肚皮舞社 

公關社 
新心服務社 
籃球社 

繪本服務研習社 
自我開發社 
滑板社 

運動、建康與媒體

社 
生命品格研究社 

繪本服務研習社 - 84  

098 

肚皮舞社 
氣球創藝社 

德國桌上遊戲社 
數位藝術創作社 
新心服務社 

領導技能研習社 
韓國文化研究社 
和我們一起環保

社 
資訊安全研究會 
國際貨幣研究社 
國際文化交流社 

撞球社 
青年領袖教育學

肚皮舞社 
氣球創藝社 

和我們一起環保

社 

 87  



社 

099 

哈客青年社 
國際下午茶社 

排球社 
輔大同窗會 
影片創作社 
模擬聯合國社 

龍獅社 
福智青年社 

資訊安全研究社 
歐洲聯盟研究社 

弦樂社 

哈客青年社 
排球社 

影片創作社 
模擬聯合國社 

龍獅社 

 92  

100 

佛朗明哥社 
桌上遊戲社 

國際菁英學生會 
傳統戲曲表演研

究社 
滑板社 
夢想家社 
炸漆社 

如來實證社 
歐洲聯盟研究社 
醒新社音樂服務

隊 
弓道社 
創草社 

福智青年社 

佛朗明哥社 
國際菁英學生會 
傳統戲曲表演研

究社 
炸漆社 

福智青年社 

幼兒體育社 
法式滾球社 

自然體驗海天青

社 

94  

101 

合氣道社 
擬真兵器社 
烏克麗麗社 

投資理財研習社 
築夢社 

桌上遊戲社 
微世界社 
陸生聯誼會 
歐盟研究社 
法輪大法社 
如來實證社 
西洋棋社 

奇異寵物推廣社 

合氣道社 
烏克麗麗社 
桌上遊戲社 
歐盟研究社 

電腦研習社 

原住民文化服務

社 

排球社 

布袋戲研習社 

94  



102 

歐洲劍術社 
方言文化社 
滑板社 

陸生聯誼會 
彩妝研習社 

身心和諧圓滿社 
節奏口技社 

UP 生命力社 
新媒體社 

彩妝研習社 

春暉社 

炸漆社 

佛朗明哥社 

民俗舞蹈社 

91  

103 

陸生聯誼會 

兒童科學推廣社 

證券研究社 

弓道社 

Small Talk 

社會企業創新社 

競技飛盤社 

機研社 

性別研究社 

如來實證社 

歐洲劍術社 

性別研究社 

歐洲劍術社 

競技飛盤社 

弓道社 

易學社 

龍獅社 

哈客青年社 

彩妝社 

91  

104 

輔資同盟社 

菁英校園社 

光火藝術社 

陸生聯誼會 

兩岸交流協會 

世界公民島x輔大 

如來實證社 

陸生聯誼會  92 

國際菁英學

生會 

從服務性社

團 

轉至休閒聯

誼性社團 

105 

競技飛鏢研習社 

樂活心素社 

嘻哈文化社 

亞洲法律學生會

輔大分會 

劍玉社 

英語聖經故事社 

火漾時代社 

拳擊社 

光火藝術社 

如來實證社 

民俗體育社 

音樂遊戲研究社 

競技飛鏢社 

光火藝術社 

民俗體育社 

音樂遊戲研究社 

歐盟研究社 

達義社 

哈特現代爵士舞

集 

傳統戲曲表演研

究社 

92  



106 

長拳社 

綜合知識經濟研

究社 

花精研究社 

國際交流社 

電子競技社 

二輪社 

研究生協會 

嘻哈文化社 

花精研究社 

電子競技社 

二輪社 

嘻哈文化社 

 95  

107 

探戈社 

單車社 

撞球社 

無 無 92  

 

輔仁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91.04.25 90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通過 

93.11.25 93 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8 94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5.13 99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 10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05.21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輔導學生之課外活動，培育學生之領導才能，豐富學生之生活內容，增

進本校之校園文化，樹立樂觀積極之優良校風，以實現本校全人教育之理想，

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生社團，以本校學生組成者為限。 

第三條 學生社團依其特性分為學術、休閒聯誼、服務、體能、藝術、音樂等六類，分

別接受各相關單位之輔導。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成立社團，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於每年三月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辦理申請手

續，逾期不予受理。 

二、經核准成立後，應召開成立大會，由課指組列席輔導，並將成立大會之會

議紀錄、經成立大會通過之組織章程及相關資料，送請課指組備查，並依規定

辦理登記。 

三、施行辦法由課指組報請社團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公告實施。 

第五條 社團應於每學年六月一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依規定向課指組辦理登記，逾時

未登記者視同解散，並公告撤銷之。 

第六條 申請舉辦活動程序： 

一、社團舉辦一般性活動者應於七個工作天前向課指組提出申請；舉辦全校性、

跨校性或其他大型活動者，至少應於活動三十個工作天前，向課指組提出

之。 

二、社團活動未按規定向課指組提出活動申請者，不得請求任何支援。 

三、非經本校同意，不得以「輔仁大學」名義在校外舉辦或參加任何活動。 



第七條 學生社團，除接受學生事務處課指組輔導外，並須聘請校內專任教職員一人擔

任指導老師，但技藝性社團經輔導單位同意後，得另延聘專業指導老師。 

第八條 在本校註冊上課達半年以上者，得登記為社團負責人之候選人。 

第九條 社團負責人之產生程序及任期，應依各該社團之組織章程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新當選之社團負責人應參加該年度之自治組織暨社團負責人聯合研習活動。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應於每學期依規定之時間，擬定活動計畫及預算，送課指組核備。 

第十二條 學生社團之成立、評鑑、撤銷及重大事務之評議，應由「學生社團事務委員

會」辦理，其辦法另訂之。 

前項評鑑之結果應作為添置設備、補助經費及其他資源補助之參考。 

第十三條 因應網際場域型態，各社團得視社團實質屬性，申請轉為網域類型社團，網

域類型社團不配置實體辦公室，但可視實際需要申請專屬網域空間，權利義

務與一般社團相同。 

第十四條 各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課指組簽請解散： 

一、逾時未依規定辦理社團登記者。 

二、全學年未申請舉辦活動者。 

三、擅自變更活動內容，經勸導後仍未改進，情節嚴重者。 

四、未依社團組織章程運作或運作不良，經輔導一年後仍未改善者。 

第十五條 各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課指組簽請解散或轉為網域類型社團： 

一、連續 2年未參加社團評鑑者。 

二、連續 3年評鑑成績均未達 60分者。 

第十六條 課指組應於每學期召集各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一至二

次，以商討自治組織及社團活動之有關事項。必要時，並得召開臨時會。 

第十七條 學生社團延請校外人士參加活動者，應於七個工作天前報請課指組核准。 

第十八條 各社團出版報刊，悉依本校學生報刊登記暨出版輔導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學生社團張貼海報、公告、啟事等悉依本校海報張貼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學生社團經費之補助，由課指組統籌辦理。 

第二十一條 學生社團經學校同意，可對外募款或接受捐贈，唯應符合本校會計程序及

相關規定，並應公開徵信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成立社團申請表 

收件日期  編 號  

社團 

名稱 

中文  社團屬性  

英文  

成立 

宗旨 
 

(

申
請
人) 

發
起
人 

姓名  學   號  

系級  手   機  

E-mail 
社團申請相關通知使用，請務必詳填。 

通訊地址  

指導 

老師 

行政老師 姓名  服務單位  

專業老師 姓名  服務單位  

申 

請 

文 

件 

1. □ 申請表 

2. □ 20人以上連署名單（序號、姓名、系級、學號、簽名、簽名日期） 

3. □ 組織章程 

4. □ 社團簡介（另以 A4大小打字完成，簡單敘述 500字內） 

5. □ 其他             (有助於證明社團營運能力之資料) 

（以上各項文件填妥後請將電子檔 E-mail至 088800@mail.fju.edu.tw，或以

資料光碟形式繳交，未附電子檔者視同資料不全，恕不受理申請。） 



 

 

註 

記 

一、本校學生社團申請成立，係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辦理。 

二、社團組織章程（草案）應記載下列事項： 

1.名稱 

2.宗旨 

3.社址（應得位於輔大校內） 

4.組織及職掌 

5.社團負責人之選舉方式、任期（需一年）及幹部之任免程序 

6.社員大會之召開及決議方式 

7.經費之來源 

8.章程之修改規定 

9.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10.社團之解散及解散時社團財產之處理規定 

11.其他事項 

※三、請按公告收件日期送件，逾期恕不受理。 



                              社 連署名單(格式) 
序

號 
姓 名 系 級 學 號 簽 名 簽名日期 

是否同意個人資料用於

本新社團成立新連署案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7      □是   □否 

8      □是   □否 

9      □是   □否 

10      □是   □否 

11      □是   □否 

12      □是   □否 

13      □是   □否 

14      □是   □否 

15      □是   □否 

16      □是   □否 

17      □是   □否 

18      □是   □否 

註 1：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製作第 2頁，電子檔請掃描後繳交。 

註 2：請勾選個資使用同意欄，如勾選不同意，則代表連署人連署無效。 



 

 組織章程 （版面及格式不限） 

 
 
 
 
 
 
 
 
 
 
 
 
 
 
 
 
 
 
 
 
 
 
 
 
 
 
 
 
 
 
 
 
 
※社費收取請注意應有相關退費機制。 

※如欲參考章程範例請洽詢相關屬性輔導老師。 



社團簡介 

社團名稱 申請人/系級 

行政 

指導老師 

(限專任教

職員) 

專業 

指導老師 
社團宗旨 

     

（請以文字敍述 500字以內） 

是否需要社辦空間？（請勾選） □是 □否 

 



輔仁大學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申請流程蒐集之姓名、學號 、系級、手機、E-mail、通訊地址

等資訊為提供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填表人在本年度新成立社團事務

使用，如不同意個資授權，將無法完成新成立社團之申請。 

 

 

同意使用請簽名：                                    (親簽)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親簽) 

(未滿 20歲需請父母親或法定代理人同意) 

 

立同意書時間:民國         年         月          日(親簽) 

 

 

 

 

※電子檔請親自簽名後掃描繳交。 



輔仁大學學生成立社團考核表 

項 

目 
考核重點 

考核分數 

5 4 3 2 1 

書

面

考

核 

基 

本 

條 

件 

 無同質性社團，且不與其他社團專業相同      
 專有客群，積極推廣即能達成招生      
 符合本校辦校精神及社會發展目標，值得永續經營      
 提供與宗旨相關之活動記錄（請附參加名單及照片）      
 具特色非一時跟隨時尚潮流      
 指導老師推薦表      

組 

織 

運 

作 

 組織章程      
 明確經營目標及年度計畫      
 具社團網頁或相關網路社群      
 穏定社員 10 個以上（建議分佈在大一~大四之間、

不同系所，並附參與承諾書，格式請自行設計。） 
     

報

告

考

核 

社 

團 

活 

動 

 每年度舉辦成果展演或學術活動      
 定期舉辦社員大會及社課      
 與校內其他單位或校外機構合作舉辦活動      
 所學專長能應用於社會服務或專業演出，如教學推

廣活動、公益展演等有助於非社員學習或資源分享

的活動。 
     

 能克服校方無法提供充足儀器設備或活動場地問題      

報 

告 

表 

現 

 報告內容周詳，資料充足 
   (有決心經營社團展現熱情和希望) 

     

 主講人儀態得體，展現社團領導人的魅力 
  (確認已有社長人選以及運作團隊) 

     

 答覆內容具體，就事論事不轉移焦點 
   (社團經營遇到困難是否能思考解決的方法) 

     

 面對提問態度從容、應對得宜 
   (社團經營遇到困難是否能勇敢面對不逃避) 

     

 能引導討論主題並使與會人積極參與 
   (展現社團人的交際能力和熱情) 

     

其他考量：（例：推廣環保知識與工作符合本校辦學宗旨應予輔導成立） 



整體建議： 

※請於考核分數欄位中打“○”選擇給予之分數。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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